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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 庄 市 科 学 技 术 局
枣 庄 市 财 政 局
国家税务总局枣庄市税务局

枣科字〔2019〕35 号

关于开展 2019 年高新技术企业

认定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科技局、财政局、税务局：

根据山东省科学技术厅、山东省财政厅、国家税务总局山东

省税务局《关于开展 2019 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工作的通知》

(鲁科字[2019]44 号)，为做好我市 2019 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

作，现将有关申报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范围

1. 在我市行政区域内注册成立 1 年以上的居民企业。

2. 2016 年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，按照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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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办法》（国科发火[2016]32 号，以下称《认定办法》）规

定，至 2019 年其高企资格有效期满，企业如需再次提出认定申

请，按本通知规定办理。

3. 高新技术企业名称发生变化的，须先完成高新技术企业

名称变更，再进行认定申请。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已失效的，不再

办理更名手续。

二、申报时间

市科技局驻市行政审批局窗口集中受理各区（市）推荐报送

的企业认定申请材料，第一批受理截止时间为 7 月 12 日，第二

批受理截止时间为 9 月 3 日。每家企业只能申报 1 次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1. 自我评价。企业对照《认定办法》第十一条和《高新技

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》（国科发火[2016]195 号，以下称《工

作指引》）第三部分进行自我评价。自评符合条件的，可按照《认

定办法》和《工作指引》有关规定和本通知要求准备申报材料。

2. 注册填报。申报企业登录“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

网”（网址：www.innocom.gov.cn）在企业申报入口进行注册登

记，待注册机构确认后进行申报书的网上在线填报。已注册企业

无需重新注册，可用原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系统进行申报。

3. 网上提交。企业在“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”，按

系统要求填写认定申报信息、逐一上传附件材料（附件材料须清

晰、可辨），并及时通过网络提交到省认定机构，完成网上填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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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纸质材料提交。企业通过“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

网”生成并打印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》，并提供相关附件

材料（申报材料内容、要求及附件详见省科技厅网站申报通知）。

附件材料须与申请书所填内容对应，并本着“与认定条件紧密相

关”的原则，尽量精洁、扼要，跟认定条件无关的附件材料如科

技人员的学历证书等一律无需提报。企业还须妥善留存一份纸质

申报材料备查。对涉密企业，应按照国家有关保密工作规定，将

申报材料做脱密处理，确保涉密信息安全。

5. 材料审核。各区（市）科技局收到企业申报材料后，要

通过现场考察、调阅相关资料等方式对申报材料中知识产权、近

三年项目研发活动和成果转化情况、2018 年度的科技活动人员

和高新技术产品（服务）情况、研发组织管理水平等内容的真实

性、合规性进行认真审核把关，客观记录核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填

写好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核实意见表》（装订在申报材料首

页）。现场核实情况与申报材料不一致的企业，不得推荐上报。

同时，加强与当地安监、环保、质监等部门的信息沟通，对企业

申请认定前一年内是否发生重大安全、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

违法行为进行审核把关。

6. 汇总推荐。各（区）市科技局正式行文出具推荐函，推

荐函、推荐汇总表（各一式二份）及电子版报市科技局高新科；

企业认定申请材料（一式二份）按受理时间节点统一报送至市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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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审批大厅市科技局窗口。推荐函及推荐汇总表连同各企业认定

申请材料同时抄送同级财政和税务部门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1. 各区（市）要高度重视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工作，建立和

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联合工作机制，围绕新旧动能转换重点产业和

《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》，积极主动做好高新技术企业

认定申报工作的指导与培训，确保申报工作的有序开展。同时，

要建立健全与当地安监、环保、质监等部门的信息沟通机制，确

保推荐认定申请企业和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符合《认定办法》

有关要求。

2.申报企业须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和合法性负主体

责任，不要轻信各种社会中介的许诺，若存在弄虚作假行为，一

经发现并查实，将按照《认定办法》的相关规定取消其资格并列

入不良信用记录。

3. 企业应按照《工作指引》要求选择符合条件的中介机构

出具专项审计报告，对经核实选择不符合《工作指引》规定条件

中介机构出具专项审计报告的，其提交的认定申请材料将视同无

效申报处理。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应坚持原则，据实出具专项报

告，对工作中出现严重失误或弄虚作假等行为的，将按照《工作

指引》要求，在“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”上公告，自公

告之日起三年内不得参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相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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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《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规程（试行）》（鲁

科高字〔2012〕122 号）中涉及内容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按《关

于开展 2019 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鲁科字

[2019]44 号）执行。

5. 各区（市）要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，加强高新技术企业

的源头培育和对已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的管理和服务，并做好“十

三五”以来高新技术企业工作总结，具体包括高新技术企业培育

情况、发展情况、存在的问题、建议及典型案例等，并于 6 月

18 日前将总结电子版发至市科技局高新科。

材料报送联系方式：

联 系 人：黄 鹏 联系电话：3168670

枣庄市科学技术局 枣庄市财政局

国家税务总局枣庄市税务局

2019 年 6 月 10 日


